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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疗疗事事故故赔赔偿偿开开始始““上上保保险险””
烟台将启动医疗责任保险统保工作，医疗事故赔偿由保险公司负责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通讯员 刘以辉 张葵
阳 ) 近年来，烟台市医患纠纷
逐年上升，医患双方纠纷赔偿对
薄公堂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影响
了患者自身治疗和医疗公共秩
序。为此，烟台市司法、卫生等部
门也在不断尝试探索缓解矛盾
的办法。

12月1日，记者了解到，由烟
台市卫生局、综治办、司法局和
保监分局联合签署的《烟台市医
疗纠纷处置与医疗责任保险工
作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已经印发，烟台市将实现医患纠
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的
衔接联动。

目前，出现医患纠纷，常规
做法是采取医患双方协商、医调
委第三方调解、申请卫生行政部
门行政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等四个途径进行
解决。

但在医患纠纷发生时，不少
患者或患者家属因不了解具体
维权措施，往往会采取与医院协
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其中难免
会出现患方或者亲友漫天要价，
达不到愿望时，就会采取堵医
院、设灵堂、殴打医生等过激行
为。

医调委的成立最大程度上
保证了医患纠纷处理的公平性，
可医患纠纷中的赔偿问题往往
难以令人满意，且常出现拖欠理
赔款的现象。

据烟台市卫生局医政科张
科长介绍，本次《意见》的出台，
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医患纠
纷的核心问题，也就是纠纷赔偿
问题，引入保险机制，让烟台市
医疗机构共担风险的同时，也可
以让患者在医疗纠纷中更容易
获得赔偿。

“这样就可以将医患纠纷人
民调解机制与医疗责任保险衔
接联动，更易于调处医患纠纷，
这在宁波等城市早已推开，而且
我们还专门去调研学习过。”烟
台市司法局基层科刘科长说。

“让我们第三方参与处理，
可以缓解医患双方的矛盾，也能
够及时解决医疗纠纷，烟台市医
疗责任保险统保工作要是能全
面铺开，就会打破一个医疗纠纷
理赔瓶颈。”烟台市医调委主任
杨安平说。

据悉，《意见》自2014年1月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7年12月
31日。

“医院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不
但对患方有好处，对医院来说也
是舍小钱获大利。”烟台市卫生局
医政科张科长告诉记者，一家中
心卫生院1年所投保费在1万元左
右，但若发生一次医疗事故，赔偿
金额可能达到几万甚至十几万。

经过一年的医疗纠纷调解工
作，烟台市医调委主任杨安平认
为，由于当前医院医治技术或能
力受限，每年往往不可避免地发
生一些非故意性的医疗事故或医
疗意外，医院要掏出很多钱用来
解决这些问题，但一旦超出一定
数额，医院也很为难。

“医疗责任保险一旦推广开
来，集全市医疗机构之力，解决医
患纠纷赔偿问题，对医院来说很
划算。”杨安平说。虽然医疗责任
保险对医患双方都有利，但让他
担心的是保险公司对这项工作的
态度。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据烟台
一家保险行业业内人士介绍，目
前在商业保险公司，医疗责任险
属于不鼓励承保业务。除了盈亏
平衡外，医疗责任如何认定，也困
扰着想在医疗责任险上有所作为
的保险公司。

那么对于推行医疗责任险，
医院方面有什么看法呢？据烟台
一家医院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因为《意见》还未到手，对具体的
条款也不明晰，但对推广医疗责
任险持支持意见。

张科长坦言，要想在全市范
围内所有医疗机构推开医疗责任
保险，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阻力，
但是政策还是要落实，逐步对各
类型医疗机构做工作，要让医患
双方都知道这个政策的好处。

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医院舍小钱获大利

据烟台市司法局基层工作科
刘科长介绍，烟台市医疗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是经司法行政部门
同意依法成立的专业性人民调解
组织，具有《人民调解法》赋予的
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独立性。

“也就是说医调委是独立于
医院、政府及患者之间的，属于受
司法局指导的第三方群众性社团
组织，不属于行政职能机构，也可
以说是用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矛
盾。”刘科长说。

烟台市医调委主任杨安平告
诉记者，医调委依据国家法律、法
规、政策进行调解，调解达成的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
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履行，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威性。

而医调委的活动经费，主要
来源于政府补贴、社会捐赠，不收
市民任何费用。

“我们可以说是退休后发挥
余热奉献社会，不会收取医患双
方任何的费用，也算得上是一种
志愿服务。”采访时，一位从法院
退休后当起调解员的季先生说。

同样的，理赔处理中心组织
专家评定、合议医疗纠纷案件不
收费，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也不收
取任何费用。所以，如果出现医患
纠纷，在医患双方和解不成的情
况下，都应第一时间找医调委调
解，便于快速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王晏坤

医疗纠纷调解

和理赔处理不收费

《意见》指出，在医
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
方可根据各自认定的赔
偿额度，选择三种调处
模式。分别是医患双方
协商解决、医患双方提
请医调委调解和诉讼解
决。

其中，患者索赔金额
在1万元以下的案件，医
患双方自行协商调解；患
者索赔金额 1万元以上

(含1万元)15万以下的案
件，医患双方应及时向市
医调委提出调解申请，由
市医调委调解解决；经上
述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
且患者索赔金额15万元
以上的可以向当地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当然，不论患者索
赔额度是多少，都可以自
己选择是否到法院起诉，
这个是完全自愿选择。”

烟台市医调委主任杨安
平说，但他指出，患方若
能按照上述方式选择调
解模式的话，会最大限度
解决问题。

医疗责任保险工作
在各医疗机构推开后，
无论患者选择哪种调解
方式，只要有了医调委
的调解协议书或法院的
判决书，赔偿金额都是
由承保公司进行赔付。

患方可根据索赔额度选择调处模式

从《 意见》中不难
看出，烟台启动医疗责
任保险统保工作，并非
是“ 一 刀 切”强制要求
辖 区 内 所 有 医 疗 机 构
参 与 ，而 是逐步进行。
实 施 范 围 虽 然 是 全 市
范 围 内 各 级 各 类 医 疗
机构，但政府举办的医
疗机构率先实施，支持

和 鼓 励 社 会 办 医 疗 机
构 以 及 驻 烟 军 队 医 疗
机构参与。

据介绍，医疗责任保
险费由医疗机构保险费
和医务人员保险费两部
分组成，统一按年度缴
纳。

《意见》显示，全市
范 围 内 政 府 举 办 的 医

疗 机 构 自 本《意见》发
布之日起，统一按照要
求进行投保。对已自行
投 保 相 关 医 疗 责 任 保
险的医疗机构，需向市
医 调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提 供 保 单 复 印 件
备 案 ，于 保险期满后，
参 加 全 市 医 疗 责 任 保
险统保。

公办医院率先启动医疗责任保险

据介绍，烟台市医调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
过比选方式确定保险中
介机构，保险中介机构负
责全市医疗责任保险统
保的组织、协调、服务、评
估、监督。维护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和患者的
利益，协助投保人和被保
险人办理医疗责任保险

投保、理赔等相关事宜，
保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和患者的合法权益。

《意见》的保险责任
显示，医疗责任保险采
用主险种承保的方式，
附加险种可根据各医疗
机 构 需 要 另 行 商 议 承
保。

因 医 疗 事 故 或 医

疗 损 害 事 件 致 使 患 者
遭受人身损害，需要赔
偿 的 项 目 包 括 ：医 疗
费 、误 工费、住院伙食
补 助 费 、陪护费、残疾
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
费 、死 亡赔偿金、丧葬
费 、被 抚养人生活费、
交 通 费 、住宿费、精神
损害抚慰金。

误工费、陪护费等均可赔付

医疗责任保险的保
险理赔与车险的理赔有
相似之处，需要经过出
险 立 案 、定 责 核 损 、理
赔处理、赔款支付等程
序。

市医调委在接到医
疗纠纷调解申请后，应

会同主承保保险公司及
时组织调查，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确定
医疗事故争议的性质及
经济赔偿金额。

主承保保险公司收
到医疗机构或市医调委
递交的索赔材料后，应当

依照规定进行理算，赔款
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5个
工作日赔付；5万元以上
的10个工作日赔付，并将
赔款支付给患者或经患
者书面授权同意的医疗
机构。

本报记者 王晏坤

5万以下赔偿保险公司5日内赔付

相关链接

《意见》解读

今后，烟台市医疗责任保险将搭载全市医调委，为患方提供更快捷的赔付。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

医疗机构参加

医疗责任保险全市统保

患方与医院发生医疗纠纷

医患双方自愿进行三方调解

调解方：

烟台市医调委及各县市医调委

医患双方签
署调解协议

申请医疗
事故鉴定或通
过司法诉讼、
仲裁及行政调
解等解决

承保公
司在10个工
作日内赔给
患方

对于通过法
律规定程序和方
式处理的医疗纠
纷，保险公司依法
按保险合同规定
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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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达成协议

↓↓

↓

↓ ↓

医患纠纷调解、理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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